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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興發展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8) 

 

暫停股份買賣之最新消息 
 

暫停股份買賣之最新消息 

 

茲提述利興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之公告，有關（其中包括）香

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聯交所」）決定本公司未能根據聯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13.24條維持足夠的營運水平及足夠價值的資產支撐其

營運以保證本公司的股份（「股份」）繼續上市；以及暫停股份買賣直至本公司

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 

 

自股份暫停買賣，本公司一直並持續在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以重新遵守《上市

規則》第 13.24條之規定。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業務為股票投資和買賣及物業投資。儘管股份暫停買賣，本

集團之業務營運仍然穩定。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時正起於聯交所暫停買賣，並將

會繼續暫停買賣。 

 

 

 

承董事局命 

利興發展有限公司 

陳文生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執行董事陳文生先生及陳啟國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何厚鏘先生、馮家彬先生及林黎明先生。 


